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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通知

苏建规字〔2026〕13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提升监管与服务水平，根据住

房城乡建设部《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建市〔2008〕48号）、《关于进一步加

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3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信息管理的通知》（建办市函〔2023〕
391号）等文件，结合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负责人变更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注册建

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期间原则上不得更换。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如发生《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情形，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期间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企业应当于项目负责人变

更 5个工作日内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在江苏省工程建设数字化监管系统的

合同归集模块中进行网上变更。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江苏省工程建设

数字化监管系统加强项目现场各类人员的信息化监管。

二、业绩认定方式

申请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审批的企业资质，其企业业绩应当是在全

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A级工程项目，专业技术

人员个人业绩应当是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满足资质标准要求

的A级或者B级工程项目。

申请交通、水利、通信、电力类企业资质，相关业绩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

—— 1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责确认。申请工程勘察、矿山、冶金、石油化工、机电类等行业工程企业资质，

相关业绩经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单位出具工程项目真实有效的

书面意见后，由项目所在地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确认。

企业在江苏省外承揽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通过当地工程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归集项目信息，并传至全国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确认业绩时，应当在江苏省工程建设数字化监管系

统中核实项目档案信息和项目监管信息，业绩确认后传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平台。

三、工程项目信息勘误

参建单位对录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建设工程项目信息需全面、准

确。已竣工的工程项目信息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存在关键性

字段缺失或者错误的，可以通过数据信息勘误方式修正。

本通知自 2026年 3月 1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年 3月 13日。《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关于明确施工项目经理部关键岗位人员网上备案标准及有关管理要

求的通知》（苏建建管〔2017〕236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修改施工项目经

理部关键岗位人员网上备案标准及有关管理要求的通知》（苏建建管〔2022〕
387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业绩管理

工作的通知》（苏建函建管〔2021〕412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立建设工

程企业资质申报业绩指标库有关工作的通知》（苏建函建管〔2022〕352号）同时

废止。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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